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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环境公益诉讼司法疑难问题探究”专题(上)

主持人:竺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ꎬ青年长江学者)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２０１８〕６号)(以下简称«检察公益诉讼司法解释»)ꎮ截至目前ꎬ围
绕“环境公益维护”已有三个司法解释ꎬ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２０１５〕１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２０１７〕２３号)(以下简称«海洋自然资源和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和«检察公益诉讼司法解释»ꎮ未来实践中ꎬ可能出现“检察机关涉

及海洋公共利益维护的相关诉讼中如何依法定位主体身份”“如何确定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

讼的受案范围”“检察机关诉请获得实现的情况下是否当然丧失行政公益诉讼的诉的利益”
“检察行政和民事公益诉讼如何衔接”“如何根据诉请实现程度及实现阶段等案情准确适用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判决形式”等实践问题ꎬ须从法理角度ꎬ甚至从跨学科角度予以分析、阐
释ꎮ为此ꎬ本专题将分两期五篇论文拟基于公益诉讼相关的规范文本ꎬ结合案例实践或案例预

测模拟ꎬ尝试理论辨析与构筑ꎮ
未来司法实践中ꎬ如何准确把握检察机关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是一个既关键、

又疑难ꎬ既涉及理论、又关乎实践的重要课题ꎮ重庆大学法学院秦鹏、何建祥在«检察环境行政

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实证分析»一文中提出ꎬ以被诉主体类型、被诉违法行为类型和诉讼拟救

济利益类型三个核心要素ꎬ结合理论分析和案例实证分析展开探讨ꎮ该文主张ꎬ检察环境行政

公益诉讼的被告类型应限于国务院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中对环境、生态、资源保护领域负有

监督管理职责的职能部门ꎬ可以是单一被告ꎬ也可是共同被告ꎬ但共同被告案件多属于普通共

同诉讼ꎻ被告的涉诉行为可能是环保领域的行政不作为ꎬ也可能是违法行使职权ꎻ检察环境行

政公益诉讼应以救济环境公共利益为主ꎬ环境公共利益应区别于基于国家自然资源所有而产

生的国家利益ꎮ
在公益诉讼提起之前或者其续行过程中ꎬ诉讼请求不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诉讼请

求已经全部实现的ꎬ原告经法院释明仍不予以变更诉讼请求或撤回起诉的ꎬ法院应当对案件

作何处理?对此ꎬ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没有明确规定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黄忠

顺的«论诉的利益理论在公益诉讼制度中的运用———兼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９、２１、２４条»ꎬ以诉的利益理论为依据ꎬ遵循“引导被告尽早纠正违法行

为或依法履行职责”的公共政策ꎬ针对不同诉讼环节中诉讼请求全部实现情形ꎬ设计了不同的

公益诉讼程序特则ꎮ文章致力于确立引导被告尽可能早地停止损害乃至救济社会公共利益的诉

的利益判断标准ꎬ对深化公益诉讼理论研究以及推进公益诉讼程序特则构建具有重要价值ꎮ
如何结合法理和现行法规定准确界定海洋自然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本身损害赔偿诉

讼的诉讼类型?检察机关在这两类涉海、涉“公益”的诉讼中的诉讼主体地位是什么?司法实

践中ꎬ如何确定«海洋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和«检察公益诉讼司法解释»
适用关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竺效、梁晓敏撰写的«论检察机关在涉海“公益维护”诉讼中

的主体地位»一文ꎬ在从法理视角论证海洋自然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类型



二分之基础上ꎬ分别提出了海洋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主体的“主从二元结构”和海洋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多元起诉主体结构”ꎬ以此二分法构建诉讼主体框架模型ꎮ文章还尝

试从领域诉讼行为司法解释和特定主体诉讼行为司法解释的定性角度ꎬ厘清«海洋自然资源

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和«检察公益诉讼司法解释»未来在由检察机关参与的海洋

领域的相关诉讼中的适用关系ꎮ
作为均以公益救济为主要内容和终极目标的特殊诉讼机制ꎬ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公益诉

讼大同小异ꎬ关系复杂ꎬ须以细密规则加以协调、衔接ꎮ新出台的«检察公益诉讼司法解释»对

“两诉”关系未有规定ꎬ不无缺憾ꎮ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巩固撰写的«检察公益“两诉”衔接机

制探析»一文ꎬ在系统梳理公益“两诉”关系的基础上ꎬ以对“检察公益诉讼解释”的补充完善

为切入ꎬ分别从“诉前”“诉中”和“诉后”三个阶段提出了完善“两诉”衔接制度构想和法条建

议ꎬ为此领域的立法完善和学术探讨提供了有益参考ꎮ
两年试点期间ꎬ检察机关提起多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ꎬ这些案件的判决形式是否限

缩了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判决形式种类?这一问题亟待研究ꎮ以该问题为出发点ꎬ华侨

大学法学院刘超撰写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判决形式的疏失及其完善———从试点期间典型案

例切入»ꎬ从梳理与剖析试点期间典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例切入ꎬ归纳了试点期间环境行政

公益诉讼整体呈现的案件判决形式范围狭窄的特征ꎬ并剖析了最经常适用的两种判决形式

中ꎬ确认违法判决过于形式主义、履行职责判决过于笼统的弊端ꎮ２０１８年起施行的«检察公益

诉讼司法解释»为丰富与拓展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判决形式ꎬ既提供了法律依据ꎬ也提出

了完善需求ꎮ对此ꎬ作者在检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定位的偏向以及行政诉讼构造

上的扭曲与错裂的基础上ꎬ提出完善的具体路径包括:系统规定与适用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

决形式、尊重诉前程序的独立价值而慎用确认违法判决形式、具体化履行职责判决形式、重视

具体适用撤销判决与变更判决形式ꎮ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５－１０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理论与实践”(１４ＪＪＤ８２０００９)ꎻ中

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重大项目“公共建筑碳排放交易权的原理与制度实践” (ＣＤＪＫＸＢ１４００２)
作者简介:秦鹏ꎬ男ꎬ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ꎬ法学博士ꎬ主要从事环境资源法学研究ꎻ何建祥ꎬ重庆大学

法学院博士研究生ꎬ主要从事矿产资源法学研究ꎮ

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受案范围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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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 法学院ꎬ重庆 ４０００４４)

摘　 要: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是一个理论和实践交叉的疑难课题ꎬ涉及被

诉主体类型、被诉违法行为类型和诉讼拟救济利益类型三个核心要素ꎮ通过对已有检察公益

６ 浙　 江　 工　 商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１８ 年



诉讼案例的分析和理论比较可知ꎬ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类型应限于国务院或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中对环境、生态、资源保护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职能部门ꎬ可以是单一被

告ꎬ也可是共同被告ꎬ但一般多属于普通共同诉讼ꎮ被告的涉诉行为可能是环保领域的行政

不作为ꎬ也可能是违法行使职权ꎮ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应以救济环境公共利益为主ꎬ环境

公共利益应区别于基于国家自然资源所有而产生的国家利益ꎮ
关键词:检察公益诉讼ꎻ环境行政公益诉讼ꎻ受案范围ꎻ主体类型ꎻ行为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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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２０１７年６月修正后的«行政诉讼法»第２５条第４款新增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

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ꎬ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ꎬ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

察建议ꎬ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ꎮ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ꎬ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ꎮ”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日起施行的两高«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２０１８〕６号ꎬ以
下简称«检察公益诉讼解释»)在对检察公益诉讼两年来的试点成果做总结的基础上ꎬ进一步细化了检

察行政公益诉讼的司法规则ꎬ该解释充分吸收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

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决定»)、«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

试点工作实施办法»(高检发释字〔２０１５〕６号ꎬ以下简称«高检试点工作实施办法»)、«人民法院审理人

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 (法发〔２０１６〕６号ꎬ以下简称«高法试点工作实施办

法»)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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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ꎬ截至２０１８年３月９日ꎬ全国各地检察机关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１９９７８件ꎮ①检察机关提起公

益诉讼试点期间ꎬ即自２０１５年７月１日至２０１７年６月３０日ꎬ各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９０５３件ꎬ其中诉前程序案件７９０３件ꎬ提起诉讼案件１１５０件ꎮ诉前程序案件中ꎬ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案

件为７６７６件ꎬ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案件为２２７件ꎮ②检察机关提起的诉讼案件中ꎬ行政公益诉讼为

１０２９件ꎬ民事公益诉讼为１２１件ꎮ③«行政诉讼法»修改写入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后ꎬ从２０１７年７月
１日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ꎬ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公益诉讼案件１０５６５件ꎬ提出检察建议和发布公告９４９７
件ꎬ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２７２件ꎮ④分析前述统计数据可知ꎬ就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所涉及的司

法程序而言ꎬ诉前程序案件要远远多于提起诉讼案件ꎬ而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案件又占了其中的大

多数ꎻ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类型而言ꎬ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数量远远多于民事公益诉讼ꎮ
未来司法实践中ꎬ如何准确把握检察机关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是一个既关键又疑难ꎬ既

涉及理论又关乎实践的重要课题ꎮ就此问题的已有研究ꎬ多侧重纯理论分析角度ꎮ例如ꎬ杨解君和李俊

宏认为ꎬ根据«公益诉讼试点决定»ꎬ试点中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为前述四类案件ꎮ对此

四类案件ꎬ２０１５年７月２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 (以下简称

«试点方案»)却分别针对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进行了案件的筛选ꎬ即检察机关

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有污染环境、食品药品安全两类案件ꎻ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有生态环境和资

源保护案件、国有资产保护案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三类案件ꎮ«试点方案»对«公益诉讼试点决定»
案件范围的分类与细化ꎬ虽然有利于司法实践的操作ꎬ但却有误解«公益诉讼试点决定»之嫌ꎬ或者是

对«公益诉讼试点决定»的缩小解释[１]ꎮ秦前红认为ꎬ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过于狭窄ꎬ缺乏许多亟待保护的公共利益ꎬ如食品安

全保护和弱势群体权益保护[２]ꎮ
笔者认为ꎬ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受害范围涉及被诉主体类型、被诉违法行为类型和诉讼拟救

济利益类型三个核心要素ꎬ这三个核心要素好比三根立柱ꎬ支撑起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问

题的大厦ꎬ准确把握这三个要素将有助于准确解读«行政诉讼法»和«检察公益诉讼解释»有关检察环

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问题的相关条款ꎬ进而有助于指导未来的司法实践ꎮ因此ꎬ本文拟基于对笔者

所收集到的已有检察公益诉讼的２７５个案例的分析ꎬ⑤从被诉行政机关类型、被诉行政违法行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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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其中ꎬ自２０１５年７月１日至２０１７年６月３０日试点结束ꎬ各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９０５３件ꎬ信息来源:
ｈｔｔｐ:/ / ｇｊｗｆｔ. ｊｃｒｂ. ｃｏｍ / ２０１７ / ６ｙｕｅ / ｑｍｓｓｊｃｊｇｔｑｇｙｓｓ / ꎻ自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至２０１８年３月９日ꎬ各地检察机关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１０９２５件ꎬ信息来源: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ｐｐ. ｇｏｖ. ｃｎ / ｓｐｐ / ｇｚｂｇ / ２０１８０３ / ｔ２０１８０３２５＿３７２１７１. ｓｈｔｍｌꎮ
数据来自２０１７年６月３０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全面实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新闻发布会ꎬ信息来源:ｈｔｔｐ:/ /

ｇｊｗｆｔ. ｊｃｒｂ. ｃｏｍ / ２０１７ / ６ｙｕｅ / ｑｍｓｓｊｃｊｇｔｑｇｙｓｓꎮ
在２０１７年６月３０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全面实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新闻发布会上ꎬ贾小刚提到“在检察

机关提起的诉讼类型中ꎬ行政公益诉讼占比８９. ４７％ ”ꎮ根据试点期间检察机关提起的总案件数１１５０件ꎬ可推算出行政

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数分别为１０２９件和１２１件ꎮ信息来源:ｈｔｔｐ:/ / ｇｊｗｆｔ. ｊｃｒｂ. ｃｏｍ / ２０１７ / ６ｙｕｅ / ｑｍｓｓｊｃｊｇｔｑｇｙｓｓꎮ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日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ꎬ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提到“从

２０１７年７月至２０１８年１月ꎬ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公益诉讼案件１０５６５件ꎬ提出检察建议和发布公告９４９７件ꎬ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２７２件ꎮ”信息来源:ｈｔｔｐ:/ / ｎｅｗｓ. ｊｃｒｂ. ｃｏｍ / ｊｘｓｗ / ２０１８０３ / ｔ２０１８０３０２＿１８４５１７１. ｈｔｍｌꎮ
本文所选取的案例ꎬ均为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诉讼且法院受理并作出判决的案例ꎮ因此ꎬ以下三类案例均未纳

入本文的研究范畴:第一类ꎬ检察机关仅通过诉前程序就促成行政机关成功整改行政违法行为ꎬ从而未向法院提起诉

讼的案例ꎻ第二类ꎬ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而法院未受理的案例ꎻ第三类ꎬ法院受理检察机关提起的行政公

益诉讼后ꎬ尚未作出判决的案例ꎮ根据上述案例选取标准ꎬ截止到２０１８年４月８日ꎬ笔者利用 Ａｌｐｈａ 案例库以“行政公益诉

讼”为关键词检索共得到３６２份判决书ꎬ剔除其中非检察机关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以及重复的行政公益诉讼判决书ꎬ最
终选取２７５个案件作为本文研究样本ꎮ



形式、检察机关诉讼请求的类型、案件所涉及的利益类型等角度ꎬ尝试探讨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

受案范围ꎮ

二、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被诉主体

笔者认为ꎬ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被诉主体ꎬ即被告特指在生态、环境或资源保护领域负有监

督管理职责的ꎬ因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ꎬ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ꎬ经人民检察

院提出检察建议ꎬ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ꎬ仍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

织ꎮ一般而言ꎬ行政诉讼被告的资格认定采用行政主体、行为主体和责任主体三合一的标准[３]ꎬ即被告

须具有行政主体资格ꎻ被告违法法律规定为或者不为一定行政行为ꎻ以及被告具有行政法上的责任能

力ꎮ鉴于我国现行的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属于行政诉讼之一种ꎬ因此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

应是具有环境行政主体资格的行政机关或依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ꎻ存在违法行使环境保护管

理职权或环境行政不作为ꎻ作为责任主体具有继续履行相应的环境保护管理职责的能力ꎮ
从数量角度分类ꎬ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被诉主体包括单一被告和共同被告两种类型ꎮ前者指检

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个案仅有一个被告行政机关ꎬ而后者则指一个案件同时有两个以上的被告行政机

关ꎮ虽然理论上分析ꎬ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共同被告的案件既可能有普通共同诉讼的类型ꎬ也有必要共

同诉讼的类型ꎬ但已有实践中出现的为数不多的共同被告案例中ꎬ仅出现了普通共同诉讼的情形ꎮ
此外ꎬ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被诉主体问题还涉及被诉行政机关的级别ꎬ以及具体种类ꎬ即需

要明确ꎬ国务院可否成为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国务院的职能部门、县级

以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以及哪些职能部门可以成为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以下

将结合已有实践ꎬ尝试对上述问题分析回答之ꎮ

(一) 单一被告

对已有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实践中的被诉行政机关的梳理ꎬ本文主要从被诉行政机关的行政级别

和被诉行政机关的部门类型这两个角度展开ꎮ被诉行政机关的行政级别是指ꎬ被诉行政机关属于哪一行

政层级ꎬ如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县级、乡镇级等ꎻ被诉行政机关的部门类型是指ꎬ被诉行政机关行使何种

行政职权、属于何种行政职能部门ꎬ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林业主管部门等ꎮ
根据所整理的案例ꎬ就被诉行政机关的行政级别而言ꎬ主要有地市级、①县级、②乡镇级③三个级别ꎮ

在本文所研究的２７５个案例中ꎬ地市级的被诉行政机关有１７个ꎬ县级的有２４３个ꎬ乡镇级的有１５个ꎮ
就被诉行政机关的部门类型而言ꎬ除人民政府ꎬ另有１６种不同的部门ꎬ分别是财政部门、城市管理

执法主管部门、④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计划生育行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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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所整理的案例中ꎬ具体有深圳市、天水市、滁州市、庆阳市、黄石市、西安市、铜仁市、嘉峪关市、黄冈市、铜川市、
六安市和武汉市ꎮ

包括县级市、市辖区、旗和自治县等ꎬ如福清市、黄石市下陆区、正镶白旗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等ꎮ因县一级的行

政机关较多ꎬ此处不一一列举ꎮ
包括镇和乡ꎬ所整理的案例中ꎬ有贵阳市白云区艳山红镇、毕节市七星关区大银镇和清镇市流长苗族乡等ꎮ
地方人民政府对其各部门的命名不尽相同ꎬ此处所言“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ꎬ包括各地方政府所命名的“城

市管理局”“市政管理局”和“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等ꎮ以下各个部门亦适用此理解ꎬ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ꎬ包
括“环境保护局”“生态保护局”“生态文明建设局”和“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局”等ꎻ又如“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ꎬ包
括“农业机械局”“农业机械管理站”以及“农业机械管理局”等ꎻ再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包括“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等ꎮ还有ꎬ有些机构进行了合并、改名ꎬ比如现在的计划生育行改部门“卫生健康委员

会”ꎬ即由“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历经两次机构调整ꎬ改名而来ꎮ



劳动行政部门、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林业主管部门、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ꎮ除此以

外ꎬ所选案例中还涉及诸如“农林局”“农业水务局”“林业水利局”以及“国土资源和环境保护局”等部

门ꎬ这些部门兼具两种或两种以上行政部门的职责ꎮ例如ꎬ“农林局”兼具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林业主

管部门的职责ꎬ且难以区分其主次ꎮ为了方便统计和研究ꎬ本文统计时对此类行政机关按如下原则处

理:根据案情所涉及的行政机关职责ꎬ将这些行政机关归入已有的１６个部门ꎮ①此外ꎬ对于存在共同被

告的案件ꎬ如存在畜牧兽医水产局和财政局两个共同被告的ꎬ则统计时按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０. ５
个、财政部门０. ５个计算ꎮ②

被诉行政机关在人民政府以及１６个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案件数量分布如图１所示ꎮ从图１可以看

出ꎬ所有案件中ꎬ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林业主管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以及人民政

府这五个部门或组织作为被告的案件数量分列前五名ꎬ分别有９９件、６１件、２８件、２３件以及１５件ꎮ这五

个部门或者组织作为被告的案件数占比超过８０％ ꎮ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劳动行

政部门、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商务主管部门作为被告的案件数量最少ꎬ其总和仅占案件总数的２.
５５％ ꎮ

图１　 各类型部门被诉行政机关案件数

结合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被诉行政机关的行政级别、被诉行政机关的部门类型进一步分析显示ꎬ地
市级的１７个被诉行政机关中ꎬ有１３个是土地行政主管部门ꎬ约占７６. ５％ ꎮ其余４个部门分别为城市管理

执法主管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以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ꎮ(详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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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ꎬ某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破坏林地资源ꎬ“农林局”对其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ꎬ但是该企业没有履行处罚决

定书上的内容ꎬ而“农林局”也未对企业进行督促ꎬ未依法履行职责ꎮ本案所涉及的是“农林局”的林业资源管理职责ꎬ
故而将“农林局”归为林业主管部门ꎮ

共同被告的案件中ꎬ因作为共同被告的行政机关均存在其各自职责相关的违法行为ꎬ所以都应该分别统计在

内ꎬ而不能区分主次而取其中一个行政机关ꎮ



图２　 地市级被诉行政机关部门类型

　 　 被诉行政机关为县级行政机关的案件数共２４３件ꎮ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林业主管部门、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以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作为被告的案件数量最多ꎬ分别有８６件、６１件、２７件、
２３件和１２件ꎮ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劳动行政部门、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商务主

管部门作为被告的案件数量最少ꎬ分别有２件、２件、１件、１件和１件ꎮ(详见图３)

图３　 县级被诉行政机关部门类型

而２７５个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例中ꎬ被诉行政机关为乡镇级的有１５个案件ꎬ且被诉行政机关

均为人民政府ꎮ前述被诉的人民政府分别为: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浸潭镇人民政府、①贵州省贵阳市白

云区艳山红镇人民政府、②贵州省清镇市流长苗族乡人民政府、③贵州省开阳县城关镇人民政府、④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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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６)粤１８０３行初１１３号ꎮ
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６)黔０１８１行初３４号ꎮ
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６)黔０１８１行初３５号ꎮ
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６)黔０１８１行初３７号ꎮ



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大银镇人民政府、①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新溪镇人民政府、②贵州省台江县施洞镇人

民政府、③贵州省丹寨县龙泉镇人民政府、④贵州省黎平县坝寨乡人民政府、⑤贵州省册亨县坡妹镇人民

政府、⑥甘肃省武都区洛塘镇人民政府、⑦甘肃省武都区安化镇人民政府、⑧贵州省剑河县南哨镇人民政

府、⑨陕西省蒲城县尧山镇人民政府、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后巢乡人民政府ꎮ在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

讼试点期间ꎬ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以地方人民政府为行政公益诉讼被告的案件ꎬ如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

人民检察院诉清远市清新区浸潭镇人民政府行政行为违法案、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诉贵

阳市白云区艳山红镇人民政府行政行为违法案ꎮ试点期间ꎬ以地方人民政府为被诉行政机关的情形ꎬ
得到了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支持ꎮ«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虽未明确界定其第２８条所

言之“行政机关”是否包括“人民政府”ꎬ但该办法第２９条第２款就管辖权的规定中提及“违法行使职

权或者不作为的行政机关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案件ꎬ由市(分、州)人民检察院管辖”ꎬ进而可以推

知ꎬ该办法实际上默认了人民政府在“行政机关”的范畴之内ꎬ也可以成为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被

告ꎮ事实上ꎬ把地方人民政府当作行政公益诉讼的适格被告也得到了个别学者的支持ꎮ例如ꎬ早在检察

公益诉讼试点之前ꎬ姜涛教授曾在谈及构建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时提出ꎬ被诉行政行为应当包括:国务

院各部门及其所属机构、地方人民政府和其工作部门以及所属机构、其他公共管理机构作出的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的行为[４]ꎮ试点工作开始之后ꎬ刘艺教授分析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司法实践时ꎬ提
出“判断应由哪个行政机关承担违法认定的主要标准是监督哪个行政机关才能促成行政任务的完

成”ꎬ并引用了三原县人民检察院诉大程镇人民政府案作为论证依据[５]ꎮ
但是ꎬ随着２０１７年«行政诉讼法»的修改ꎬ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法律制度已正式建立起来ꎮ

在新的法条背景下ꎬ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地方人民政府是否可以作为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ꎬ
即«行政诉讼法»新增的第２５条第４款所言之“行政机关”是否包括地方人民政府?笔者主张ꎬ未来的检

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不应以各级人民政府为被告ꎬ其主要理由可以从«宪法»关于国家机构的规定和

«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２０１８〕１号ꎬ以下

简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的体系解释中得到ꎮ
«宪法»第１０５条第１款规定ꎬ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ꎬ是地方各级

国家行政机关ꎮ该条款明确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属于“行政机关”的范围之内ꎮ杨海坤教授对此

条款进行了分析ꎬ“严格来说我国国家行政机关就是指各级人民政府ꎬ它既不是指人民政府以外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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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６)黔０３８２行初４号ꎮ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７)粤０５１１行初１号ꎮ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７)黔２７０２行初６号ꎮ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７)黔２７０２行初７号ꎮ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７)黔２７０２行初１０号ꎮ
贵州省普安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７)黔２３２３行初１７号ꎮ
甘肃省康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７)甘１２２４行初７号ꎮ
甘肃省康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７)甘１２２４行初８号ꎮ
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７)黔２６０１行初２１号ꎮ
陕西省子洲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７)陕０８３１行初１０号ꎮ
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７)黔０１８１行初２０号ꎮ
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６)粤１８０３行初１１３号ꎮ
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６)黔０１８１行初３４号ꎮ
参见«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高检发释字〔２０１５〕６号)第２８条ꎮ
参见«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高检发释字〔２０１５〕６号)第２９条ꎮ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１０５条第１款ꎮ



种机关组织也不是泛指组成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机构ꎬ如部、委、办、厅、局、处等ꎬ但是具体行政机构

经授权并实际在独立行使行政职权并独立承担行政责任时ꎬ应视为行政机关ꎮ” [６]可见ꎬ杨海坤认为行

政机关的概念包含了人民政府但不限于人民政府ꎮ在胡锦光教授与韩大元教授所著«中国宪法»一书

中提到ꎬ“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ꎬ是基层的国家行政机关ꎬ在国家

行政机关系统中处于基础的地位” [７]ꎬ可见他们也对人民政府是行政机关持肯定态度ꎮ
«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虽未对“行政机关是否包含地方人民政府”作出专条界定ꎬ

但是从体系解释角度分析ꎬ地方人民政府可以作为被诉行政机关ꎮ«行政诉讼法»第１５条规定ꎬ中级人

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包括“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

诉讼的案件”ꎬ此规定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纳入了行政诉讼被告的范畴ꎮ«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
第１３０条对«行政诉讼法»第３条第３款所规定的“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作了进一步解释说明ꎬ其
中特别提到“被诉行政行为是地方人民政府作出的ꎬ地方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的工作人员ꎬ以及被

诉行政行为具体承办机关工作人员ꎬ可以视为被诉人民政府相应的工作人员”ꎬ①可见该解释条款的逻

辑前提是将人民政府纳入了行政机关的范畴ꎮ且此处所规定的特别规则的“对立面”即通常情况下作

为行政诉讼被告的“行政机关”应为各级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ꎮ
因此ꎬ可以从宪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实然法规定角度认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属于“行政机关”ꎬ可以成

为行政诉讼的被告ꎮ并且可以明确ꎬ我国行政诉讼法上的“行政机关”包括两大类ꎬ即各级人民政府及其

各职能部门ꎬ作为行政诉讼之一种的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也应在此范围内探讨其具体的被告类

型ꎮ但对于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而言ꎬ其目前唯一明文法律条款依据仅«行政诉讼法»第２５条第４款ꎬ该
款“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ꎬ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

到侵害的ꎬ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ꎬ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ꎮ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ꎬ人民检察

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是确定被告主体类型的重要依据ꎮ从文义解释而言ꎬ特别以“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来限定

“行政机关”ꎬ即特别指明在某一特定领域具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ꎬ究竟立法者是否允许以人民政府为

此类特殊诉讼的被告呢?笔者认为ꎬ如果此处的“行政机关”包括“人民政府”ꎬ则无须以某一特定领域为

限制ꎬ因为人民政府的监管职责非限于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等特别领域ꎮ因此ꎬ笔者主张ꎬ检察环境行政

公益诉讼的被告仅限于法定的国务院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特定职能部门ꎮ

(二) 共同被告

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共同被告需满足两个条件ꎬ即被告行政机关的数量为两个以上ꎬ以及经

人民法院一并审理ꎮ正如学者对于行政共同诉讼判定条件的描述ꎬ认为客观上须符合两个条件ꎬ一是

主体的数量须为两个以上行政机关或依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ꎻ二是诉讼标的之同一性或同类

性[８]ꎮ就被告主体数量条件而言ꎬ尽管«行政诉讼法»第２５条第４款仅明确了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

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的被告地位ꎬ但«行政诉讼法»第２条第２款同时规定将被诉的行政

行为扩张至“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ꎬ因此ꎬ根据体系解释的原理ꎬ理论上检察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共同被告的组合形式包括: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两个以上依法授权的组织ꎬ或者一

个以上行政机关与一个以上依法授权的组织ꎮ
已有的实践中ꎬ已经出现了少量多个行政机关作为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共同被告的案例ꎮ例

如ꎬ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检察院诉包头市国土资源局九原分局、包头市环境保护局九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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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２０１８〕１号)第１３０条第２款ꎮ



局、包头市九原区林业局怠于履行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ꎮ①但这个案件中ꎬ形式上有多个涉及环境

(自然资源、生态)保护的政府职能部门成为共同被告ꎬ但该案究竟是普通共同诉讼ꎬ还是必要共同诉

讼?对此属性的判明ꎬ有利于指导未来的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司法实践ꎮ
【案情简介】

内蒙古呼铁采石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呼铁公司)设立的呼和浩特铁路局哈业胡同采石

厂(以下称采石厂)ꎬ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划定的梅力更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称

保护区)ꎬ于２０１０年向包头市国土资源局申请办理了«采矿许可证»ꎬ经批准在２０１５年将生产

规模增加到年５万立方米ꎮ２０１５年５月ꎬ包头市国土资源局向呼铁公司发出«行政处罚决定

书»、责令该公司退出该采区开采ꎬ并处罚款５００００元ꎮ经查ꎬ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间该公司因环境违

法行为受到过包头市环境保护局九原分局、包头市九原区林业局的行政处罚ꎮ然而ꎬ采石厂

的违法采石行为对保护区的破坏情况严重ꎬ生态资源和自然环境破坏状态持续存在且未采

取补救措施ꎬ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处于受侵害状态ꎮ２０１６年ꎬ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政府向包头

市人民政府、包头市林业局分别发文ꎬ指出采石厂涉及保护区实验区边缘林业用地３５. ６７６５
公顷ꎬ鉴于保护区确定时间晚于哈业胡同采石厂开采时间ꎬ本着尊重历史、地企共赢的原则ꎬ
请示将采石厂调整出保护区范围ꎮ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１日ꎬ包头市林业局向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政府

答复ꎬ建议暂不调整保护区范围ꎮ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６日ꎬ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检察院分别向包头市国土资源局九原分局、包头市

环境保护局九原分局、包头市九原区林业局发出«检察建议书»ꎬ要求三被告对采石厂的违法

问题ꎬ依法履行监管职责ꎬ保护国家利益不受侵害ꎮ但是ꎬ在检察建议要求的一个月内ꎬ三被

告未完全履职ꎬ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的状态ꎬ为此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检察

院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３日向九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ꎮ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０日ꎬ法院判决确认

三被告对呼铁公司哈业胡同采石厂在保护区非法采石怠于履行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ꎬ责令

三被告依法继续履行法定监督管理职责ꎮ
理论上ꎬ根据诉讼标的之同一性或同类性ꎬ可将检察环境行政诉讼的共同被告进一步区分为必要

共同诉讼中的共同被告与普通共同诉讼中的共同被告ꎮ«行政诉讼法»第２７条规定ꎬ当事人一方或者双

方为二人以上ꎬ因同一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ꎬ或者因同类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认

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ꎬ为共同诉讼ꎮ可见ꎬ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的ꎬ当诉讼标的是同

一个ꎬ即检察机关请求确认两个以上行政机关所共同作出的同一行政行为违法的情形ꎬ则为必要共同

诉讼ꎻ而当诉讼标的是同类的多个行为时ꎬ即检察机关请求确认两个以上行政机关所分别作出的不同

行政行为违法时ꎬ则应属普通共同诉讼ꎮ需要特别指出ꎬ«行政诉讼法»第２６条所列举的共同被告其实

质仅指必要共同诉讼中的共同被告ꎬ包括第２款“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ꎬ作出原行政行为的

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ꎬ以及第４款“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行政行为的ꎬ共同作出行

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共同被告”ꎮ
但事实上ꎬ在环境、生态和自然资源保护领域的行政执法中ꎬ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作出同一个

行政行为的情形极为罕见ꎬ也许会出现在于联合环保执法中ꎮ但深入分析又可以发现联合执法的查明

环境违法行为可能是共同作出同一行政行为ꎬ但后续的行政强制、行政处罚则又因行政行为的法律依

据不同而必须分解为几个不同的具体行政行为ꎮ因而ꎬ从理论上分析ꎬ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共同

被告多为普通共同诉讼中的共同被告ꎮ笔者的这一判断ꎬ也可以得到已有实践的印证ꎮ
在笔者分析的２７５个案件中ꎬ另外还有２个案件也出现了共同被告ꎮ在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４１ 浙　 江　 工　 商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１８ 年

①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２０１６)内０２０７行初７６号ꎮ



诉乳源瑶族自治县财政局、乳源瑶族自治县畜牧兽医水产局案①中ꎬ公益诉讼起诉人请求确认被告畜

牧兽医水产局审核批准天鹅堂水果专业合作社申领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中央补贴资金的

行政行为违法、确认被告财政局对追回违规发放国家补贴资金怠于履职行为违法ꎮ此案中ꎬ畜牧兽医

水产局违法批准合作社领取补贴资金行为在先ꎬ财政局怠于追回国家补贴资金在后ꎬ此案属于普通共

同诉讼ꎮ此案也是所有２７５个案件中唯一一个被告上诉的案件ꎮ类似案件还有ꎬ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检察

院诉被告韶关市曲江区财政局、韶关市曲江区畜牧兽医水产局案ꎮ②此案与前述乳源瑶族自治县的案

高度相似ꎬ亦属于普通共同诉讼ꎮ
对于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共同被告案件的未来实践ꎬ笔者认为还需重视“法院一并审理”的程

序性要件ꎬ须遵守人民法院的相应司法规则ꎮ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２０１８〕１号)第２７条的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

诉讼的ꎬ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通知其参加ꎻ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参加ꎮ人民法院应当对当事人

提出的申请进行审查ꎬ申请理由不成立的ꎬ裁定驳回ꎻ申请理由成立的ꎬ书面通知其参加诉讼ꎮ前款所

称的必须共同进行诉讼ꎬ是指按照«行政诉讼法»第２７条的规定ꎬ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两人以上ꎬ因
同一行政行为发生行政争议ꎬ人民法院必须合并审理的诉讼ꎮ

三、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被诉行为

具有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可能出现在两个阶段ꎬ第一个阶

段是在检察机关向相关行政部门提出检察建议之前ꎻ第二个阶段是在诉前程序中ꎬ即在检察机关提出

检察建议之后ꎬ被提起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之前的这段时期ꎮ就检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之前ꎬ王泽

刚和贺建成认为ꎬ“行政持续不作为”有两种表现形式:行政机关乱作为造成社会公共利益侵害之后的

持续不作为状态、负有法定义务的行政机关面对社会公共利益遭受重大侵害事件呈现的不作为状

态[９]ꎮ而在诉前程序中ꎬ只有行政机关仍未履行法定职责ꎬ使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

的ꎬ才提起行政公益诉讼ꎮ胡卫列和田凯认为ꎬ这里的“行政机关未履行法定职责”ꎬ即我们通常理解的

“行政不作为”ꎮ在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ꎬ有相关联的三个方面的职责义务:一是行政机

关对检察建议的答复义务ꎻ二是行政机关纠正违法或切实履行职责的义务ꎻ三是行政管理相对人相关

联的履行义务[１０]ꎮ
就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被诉行政行为的类型而言ꎬ«行政诉讼法»第２５条将被诉行政行为分

为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和不作为两大类ꎮ本文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ꎬ依照２７５份判决书中原告

的诉讼请求ꎬ将被诉行政行为归为“违法行使职权”和“行政不作为”ꎮ所有案件中ꎬ有２４７个案件的被

诉行政行为属于“行政不作为”ꎬ有２８个案件的被诉行政行为属于“违法行使职权”ꎮ
分析样本案例后可见ꎬ具体而言ꎬ被诉行政机关“行政不作为”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类ꎮ第一类为ꎬ被

诉行政机关怠于履行其职责范围之内的职权ꎬ如潜江市人民检察院诉潜江市国土资源局不履行法定

职责案ꎻ③第二类为ꎬ在公民或者企业存在违法行为的情况下ꎬ被告未能全面履行监督管理职权ꎬ如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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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７)粤０２０３行初１１６号ꎮ
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７)粤０２０３行初１１９号ꎮ
参见湖北省潜江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７)鄂９００５行初１号ꎮ该案中ꎬ被告潜江市国土资源局在作出征缴土地闲置费决

定后ꎬ怠于履行职责ꎬ既未在法定期限内催告伟润公司履行义务ꎬ也未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ꎬ致使土地闲置费迟迟

未征缴到位ꎬ造成国家利益受损ꎮ



鱼县人民检察院诉被告嘉鱼县林业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ꎬ①再如洋县人民检察院诉被告洋县国土资源

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ꎮ②

而已有实践中ꎬ被诉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主要表现则可归为六类ꎮ第一类ꎬ被诉行政机关违

法倾倒垃圾或违法建设和使用垃圾场ꎬ此类案件共６个ꎬ且被告均为乡镇级人民政府ꎬ如剑河县人民检

察院诉剑河县南哨镇人民政府违法倾倒垃圾案、③册亨县人民检察院诉坡妹镇人民政府违法倾倒垃圾

案④等ꎮ第二类ꎬ被诉行政机关对于不满足政策标准、条件的公民或企业发放、允许发放相关专项补贴ꎬ
此类案件共８个ꎬ如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检察院诉临沂市兰山区农业机械局违法发放补贴案、⑤茌平县人

民检察院诉茌平县贸易办公室违法批准发放补贴案⑥等ꎮ第三类ꎬ被诉行政机关违法向不满足政策要

求的企业或者项目发放相关许可证、证明书ꎬ此类案件有７个ꎬ行政机关违法发放的证书包括渣土消纳

场核准证书、⑦工程规划许可证、⑧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证明书、⑨试生产批复等ꎮ第四类ꎬ被诉行政机

关擅自决定行政相对人缓交相关费用ꎬ此类案件共２个ꎬ具体表现为被诉行政机关擅自决定企业缓交人

防易地建设费、被诉行政机关允许公民个人缓缴罚款ꎮ第五类ꎬ被诉行政机关擅自降低相关费用标准ꎬ
此类案件共２个ꎬ具体表现为被诉行政机关擅自降低河道采砂管理费收费标准、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

保证金ꎮ第六类ꎬ被诉行政机关违法出让、转包土地ꎬ此类案件共３个ꎬ具体表现为被诉行政机关出让地块

用于砂石加工、被诉行政机关转包林场、被诉行政机关违法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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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湖北省嘉鱼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７)鄂１２２１行初１号ꎮ该案中ꎬ公民胡某某和赵某某非法占用林地、擅自改变林地

用途ꎬ共破坏国家级公益林达４公顷ꎬ而被告嘉鱼县林业局仅责成胡某某和赵某某修复了部分被破坏的林地ꎬ对其余被

破坏的林地未做处理ꎮ
参见陕西省洋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７)陕０７２３行初６号ꎮ该案中ꎬ针对志华公司违法占地的行为ꎬ被告洋县国土资源局

虽然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ꎬ但未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ꎬ未依法办理国有土地出让手续ꎬ未依法征收土地出让金ꎬ
志华公司违法占地行为依然存在ꎬ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ꎮ

参见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７)黔２６０１行初２１号ꎮ该案中ꎬ被告南哨镇人民政府未经规划等部门批准ꎬ未办

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ꎬ未采取防渗等污染防治措施ꎬ长期将辖区内生活垃圾未经无害化处理集中运至南哨 × × 村

月亮田露天堆放ꎬ形成垃圾堆场ꎬ对南哨河及其下游水体造成严重污染ꎮ
参见贵州省普安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７)黔２３２３行初１７号ꎮ
参见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７)鲁１３０２行初８８号ꎮ该案中ꎬ被告人临沂市兰山区农业机械局ꎬ明知临

沂市六兴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销售的５台农机ꎬ系编造虚假购机材料申请补贴资金ꎬ仍违规为虚假购机对象办理农机补

贴手续ꎬ并作出农机购置补贴指标确认通知书ꎬ造成１６. ５万元农机购置补贴资金被套取ꎮ
山东省茌平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７)鲁１５２３行初６号ꎮ
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７)黔０１８１行初２号ꎮ
参见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７)吉０５８１行初２１号、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７)闽０７０２行初２０号ꎮ
湖北省公安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７)鄂１０２２行初１０号ꎮ
山东省庆云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５)庆行初字第５４号ꎮ
吉林省靖宇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７)吉０６２２行初５号ꎮ
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７)苏１２９１行初２１８号ꎮ
甘肃省礼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７)甘１２２６行初１号ꎮ
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７)闽０５２６行初１号ꎮ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６)黔０３２１行初１５５号ꎮ
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６)黔０１８１行初３５号ꎮ
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７)云２３０１行初２９号ꎮ



四、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救济的利益类型

正如秦前红教授所主张ꎬ公益的定义与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息息相关ꎬ建立公益诉讼制度ꎬ如何

界定公益的范围是无法回避的问题ꎬ实践中明确公共利益的涵义已非常急迫ꎬ理论界对公益的不同定

义ꎬ并不妨碍实践中通过立法明确公益范围ꎮ秦前红倾向于通过立法安排来界定公益范围ꎬ一是因为

在专门法律中确定公益的范围权威性较强、耗时较短、法律位阶较高ꎬ符合我国成文法的传统ꎻ二是从

维护法律体系的统一性来讲ꎬ立法安排更能保证法律体系的统一ꎬ防止各地司法机关裁量尺度的不同

造成公益范围的变动[２]ꎮ可惜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对我国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公益”进行

界定ꎬ只是用“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概况描述ꎮ对此ꎬ有学者持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无需区分说ꎮ例
如ꎬ杨解君和李俊宏认为ꎬ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公共利益在很多情况下难分彼此ꎬ在维护公益的司法

实践中也不必要去区分两者[１]ꎮ也有学者ꎬ认为国家利益不能吸收公共利益ꎬ进而须区分两者ꎮ例如ꎬ
黄忠顺认为ꎬ在环境诉讼语境下ꎬ国家利益表现为国家对自然资源享有的所有权ꎬ公共利益指向生态

服务功能ꎮ在环境保护领域ꎬ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分立具备正当性基础ꎬ不管国家所有权如何扩张ꎬ
也不能完全吸收公共利益[１１]ꎮ

笔者认为ꎬ«行政诉讼法»第２５条第４款所列举的几个可以提起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领域ꎬ就国家

利益抑或社会公共利益ꎬ应该具有比较明确的归类对应关系ꎮ其中ꎬ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检察

行政公益诉讼应主要救济社会公共利益ꎬ即环境公共利益ꎻ食品药品安全领域ꎬ则既存在食品安全的

社会公共利益ꎬ也存在具体消费者数量为多数的集团性私人利益———即属于多个同类私人利益的集

合ꎻ而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ꎬ则主要存在的是基于国家所有权的国家利益ꎬ但这种

国有财产利益的保护具有汇集不特定多数人的公共受益性ꎬ因土地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ꎬ从
另一角度而言ꎬ土壤也属于一种环境要素ꎬ水土保持关系生态安全ꎬ也涉及生态要素的保育ꎬ因此ꎬ根
据个案的情况ꎬ土地使用权的案件可能也涉及环境公共利益的维护问题ꎮ

但笔者基于２７５份判决书中人民法院对于案件所涉及利益的描述ꎬ进行分析和分类ꎬ可见已有检

察行政公益诉讼司法实践ꎬ法院往往将案件所涉利益描述为三种ꎬ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笼统称

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ꎮ①比较而言ꎬ有３４个案件将利益界定为“国家利益”ꎻ有３５个将利益界定为

“社会公共利益”ꎻ另有２０６个将利益界定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ꎮ由此可见ꎬ在已有的检察行政公

益诉讼司法实践中ꎬ人民法院对于所涉及利益未明确区分的属于普遍现象ꎬ约占比７４. ９％ ꎮ(详见图４)

图４　 判决书所描述的案涉利益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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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处所言“涉及的利益未被区分”是指在判决书中ꎬ法院对案件所涉及的利益是国家利益还是社会公共利益未

进行明确区分、认定ꎮ如很多判决书将案件所涉及的利益描述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以及

“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ꎬ这些描述均属于未对利益进行明确区分的情形ꎮ



五、结　 语

以上结合实践和理论分析的探讨后ꎬ就我国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文拟简要小结

为:被告类型应限于国务院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环境、生态、资源保护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职能

部门ꎬ可以是单一被告ꎬ也可是共同被告ꎬ但两个以上被告的案子一般属于普通共同诉讼ꎮ被告的涉诉

行为可能是环保领域的一种行政不作为ꎬ也可能是乱作为ꎬ即违法行使职权ꎬ已有司法实践中多表现

为因违法审批、违法发放、违法减免、违法缓交等具体行为类型而造成环境利益的损害ꎮ生态、环境和

资源保护领域的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应以救济环境公共利益为主ꎬ环境公共利益应区别于基于国家自

然资源所有而产生的国家利益ꎮ前述主体类型、行为类型和利益类型三个核心要素的准确把握ꎬ将是

准确解读和实践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规则的开门钥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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